
内蒙古科技大学教师周转房 

入住与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周转房有序流转和高效使用，结合学校

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周转房，系产权归学校所有，用于租

赁给符合条件的本校教职工居住的过渡性公有住房。 

第三条 周转房管理按照归口管理、统一调配、有偿使用、

高效流转的原则，确保资源得到合理使用。 

第二章  周转房管理 

第四条 学校根据业务归口和部门职能，明确各单位在

周转房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第五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根据国家、自治区住房管理的

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我校相关的具体办法，负责周转房信

息统计、变更登记、住房调配、房租核算等。 

第六条 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负

责审核各类人才入住资格，会同国有资产管理处确定选房排

序。 

第七条 计财处负责房屋租金、水暖费等费用的代扣代

缴。 

第八条 后勤与基本建设处负责周转房日常物业管理、

公共区域的维修改造，会同国有资产管理处制定周转房维修

需求计划。 



第九条 承租人所在单位负责配合学校完成入住教师资

格的初步审核，督促承租人履行租赁合同并协助学校纠正承

租人违规行为等。 

第三章  周转房的申请条件与申请程序 

第十条 周转房申请条件 

（一）优先解决 2012 年以来学校引进的博士研究生及

2012年以后入校且已取得博士学位的教职工。 

（二）在学校房源允许的条件下，我校在职并且未享受

过学校福利房、房改房、周转房待遇的教职工。 

（三）其他符合学校认定的申请条件的人员。 

（四）本校双职工只能申请一套周转房。 

（五）原则上已使用过周转房的教职工不能再次申请。 

第十一条 周转房申请程序 

（一）批量住房申请按“个人申请、资格审核、确定排

序、自主选择”程序办理。 

（二）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提交《周转房租住申请表》。 

（三）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进

行资格审核并确定选房排序。 

（四）国有资产管理处按照排队次序组织选房。 

（五）办理有关入住手续。 

第四章  周转房的租赁与退租 

第十二条 周转房租住期限不超过 6年。 

第十三条 周转房的租金标准以学校当期公布的市场评



估价为基准，适当调整，由学校研究确定。 

第十四条 租金按月收取，每月从租住教职工个人工资

中扣除。对当月办理租赁手续的，从次月开始计收房租。承

租人居住期间所发生的管理费（物业费）、水、电、暖、燃气、

网络通讯等费用需自行承担。 

第十五条 周转房退租。承租人提出退房申请，国有资产

管理处、后勤与基本建设处同承租人现场查验住房及水、电、

燃气等使用情况，后勤与基本建设处开具《周转房退房说明

单》并签字确认，承租人将《周转房退房说明单》交回国有

资产管理处，办理退房相关手续。 

第五章  违约及处理 

第十六条 凡租住周转房的教职工，应认真阅读《教师周

转房租赁合同》，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履行义务。 

第十七条 凡违反《教师周转房租赁合同》者，学校有权

终止租赁合同并收回周转房；如不交回住房，自发现租住人

违章、违约之日起收取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当年租金标准的

3倍按日收取。 

第十八条 周转房仅限于承租人本人或承租人与家庭成 

员共同居住。承租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房屋转给他人使

用。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租赁合同自动终止： 

（一）承租人辞职、离职、退休的。 

（二）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 

（三）其他符合合同自动终止的情形。 



第二十条 承租人有以下行为之一者，学校有权提前终

止租赁合同，以违章、违约行为予以处理。 

（一）在申请材料中弄虚作假。 

（二）转租、分租、出借或者擅自调换周转房。 

（三）改变住房用途，或从事其他营利甚至非法活动。 

（四）未经审批或违规装修改造，拒不恢复原状。 

（五）拒不配合学校房屋检查。 

（六）违反租赁合同的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第二十一条 租赁合同终止后，承租人应立即腾退住房，

如拒不腾退，学校有权无条件收回租住房屋，并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相关权益。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学校原有周转房相关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周转房尚在协议期内的，按原协议约定继续执行至协议期满。

新签订的协议，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

负责解释说明。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